
芦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文化事业专项经费
使用管理办法
第一章  总则
第一条   为了规范和加强对文化事业经费的使用管理，增强专项工作经费推进文化事业工作的实效性，提高专项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确保专项工作经费的规范、安全和高效。
第三条  财政部门负责专项工作经费的预算管理、资金拨付，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区文体旅局负责制定专项工作经费的年度使用方向和使用重点，并对经费使用计划进行监督检查。
[bookmark: I6546899][bookmark: 4]第二章  资金管理
第四条 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机构是区文体旅局，负责对专项经费进行管理。
[bookmark: 5][bookmark: I6546900]第五条  专项工作经费实行“统一核算、专项使用”的管理模式，确保该项工作经费专款专用。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允许和规定的项目，不得改变用途。
第六条  专项经费实行报账制度，支出票据先由经手、证明人签字、分管领导证明后，再由单位一把手签字后，交出纳审核票据。相关支出票据及时传递到会计处进行相关会计核算。
第三章  资金用途和审批
[bookmark: I6546902][bookmark: 6]第七条  专项经费的用途范围：文化事业经费用于开展欢乐潇湘、体育、旅游、免费开放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，积极配合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开展工作，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工作。
[bookmark: 7][bookmark: I6546903]第四章  资金监督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条   文化事业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拨付区文体旅局后，区文旅体局严格按照审批后的经费使用计划予以支付，并加强专项工作经费的监督检查。
第九条  专项工作经费使用管理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，同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和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经费的单位和个人，严格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进行处罚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。
第五章  附则
第十条  本办法文旅体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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